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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水〔2024〕9 号

淄川区水利局
 关于切实做好 2024年春节期间

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水利站，局属各单位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为切实做好 2024 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有效防范各类

安全生产事故，按照市水利局和区安委会的部署要求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狠抓责任和措施落实

冬季季节性雨雪冰冻和重污染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，诱发事

故的不稳定因素增多，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繁忙，各单位必须

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做好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

性，坚决克服麻痹大意、疏忽懈怠思想，深刻吸取各类安全生产

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切实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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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，把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一个岗位、每一名人员和每一个工

作环节，解决好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。各单位

结合工作特点和实际，按照工作分工，对安全生产进行专题部署

和定期检查督导；各项目法人对项目安全生产工作具体负责，负

责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，确保水利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

二、深化安全生产检查，及时整改消除隐患

各单位要将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与系列专项整治行动紧密结

合，同步推进，分类施策，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薄弱环节和漏

洞盲区，对检查进行再部署再检查再落实。重点检查各类水利生

产运行管理单位、项目法人、场所、水利设施，特别是水利工程

项目、水库塘坝等安全生产工作，根据各自职责，对本单位或部

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排查，建立档案台账，明确责任人及

整改时限，坚持立查立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逐一制定整改方案，

做到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和预案“五落实”。对存在重大隐

患、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，要坚决停产整顿。

三、加强水利重点领域监管，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

1、供水：供水管理单位要加大对各供水工程水源水质的检

测力度，增加水源水质化验密度，严格对生活饮用水水质进行化

验分析，确保供水安全。要加大对重要供水设施、管线和水源地

的巡查保护力度，加强供水抢险应急保障能力建设。以强化安全

管理和落实防范措施为手段，对管辖范围内的管线工程进行大排

查大整治，全面排查隐患，彻底解决问题。

2、水利工程建设：明确水利工程各参建单位的安全责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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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落实项目法人、设计、代建、监理的监管责任和施工企业的

主体责任；针对冬春季施工特点，严格制定落实冬季施工方案和

防范冰冻、火灾的措施，强化施工人员安全培训，特种工种从业

人员必须持证上岗，确保施工作业安全和人身安全。

3、消防：针对冬季和节日期间特点，加强人员密集场所的

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，保证消防设施齐全完好；加强仓储管

理工作，强化 24 小时巡查值守，确保有隐患苗头早发现；确保

疏通通道、消防及安全出口畅通，制定完善火灾扑救及人员应急

疏散预案，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严防火灾和拥挤踩踏事故发生。

四、强化值班值守，确保信息渠道畅通高效

各单位要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应急预案，健全完善应急协调

联动和快速反应机制，切实落实值班制度，统筹安排值班力量，

认真落实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，加强巡查，及时掌握安全生

产和稳定动态，确保信息通畅。一旦发生事故或紧急情况，要立

即报告并及时有效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。要加强应急准备工作，

落实相关应急资源，确保遇到险情和突发事故能够及时科学果断

处置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切实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工作，分析当前

及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。

请各单位自2024年2月8日至2月22日，于每周四下午16:00前将该

周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（检查照片及检查资料台账等）报局行业监

督管理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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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邢丽燕    电话：5281496

邮箱：zckanghan@163.com

  

 淄博市淄川区水利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4 日

淄川区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4 日印发


